
1 
 

科技部勞動派遣人員管理問卷 

您好： 

    感謝您百忙之中抽空填答本問卷。本計畫為科技部人文處專題研究計畫，主要在了解企業雇

用勞動派遣人員之情形及管理方式，以及企業對「派遣勞工保護法」草案之意見。您所填答之各

項資料僅供學術研究，絕不對外公開個別資料，請您放心填答。 

  敬祝   

身體健康  萬事如意 !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健行科技大學國企系教授兼商學院院長    黃同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健行科技大學經管所研究生   郭惠卿  0916228437  

彭宜萱  0976502550  

定義:   勞動派遣：指派遣事業單位指派所僱用之勞工至要派單位，接受該要派單位指揮監督管

理，提供勞務之行為。 

        派遣事業單位(派遣公司)：指從事勞動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。 

        要派單位：指依據要派契約，實際指揮監督管理派遣勞工從事工作者。 

派遣勞工(派遣人員)：指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，並向要派單位提供勞務者。 

 

一、派遣現況 

1.貴公司全部員工人數為：             人 

2.請問貴公司目前派遣人員有幾位?            人 

3.請問這些派遣人員在那些部門？               部       人；              部        人 

               部       人；              部         人 

4.派遣人員職位類型? 管理職      人，專業職      人，一般員工       人，其他      人 

5.與去(102)年相比貴公司今(103)年派遣人力增減情形：  

□1.增加     人   □2.沒有增減    □3.減少     人 

6.明(104)年度貴公司派遣人員是否有計畫要增減? 

  □1.是 計畫增加         人；計畫減少         人； □ 2.否，人數一樣 

7. 貴公司使用派遣人員的原因？ (可複選) 

□1.替代請假的員工  □2.因應不定期之人力需求  □3.降低因需求減少而產生的經營成本問題 

□4.節省人事成本    □5.招募有潛力的員工      □6.做為正式員工聘任前之人力庫 

□7.避免勞資糾紛    □8.節省行政管理成本      □9.獲得技術或專業人員 

□10.派遣公司可協助處理一些人力資源管理事項  □11.編制員額限制   □12.其他             

8.使用派遣勞工曾遭遇的問題？ (可複選) 

   □1.流動率高      □2.素質難以掌控   □3.行政管理負擔加重  □4.相關法令限制太多 

   □5.正職員工抗拒  □6.業務機密外洩   □7.工安職災增加      □8.勞資糾紛增加 

   □9.產品品質下降  □10.企業形象改變  □11.員工缺席率增加   □12.其他              

 

二、派遣人員管理制度 

1.貴公司是否對派遣人員進行甄選面談？ □1.是   □2.否(請跳至第 3 題繼續作答) 

2.對派遣人員面談，著重項目包含哪些？ (可複選) 

  □1.過往工作表現 □2.工作經驗  □3.未來發展潛力 □4.工作積極度 □5.是否有專業證照 

  □6.溝通能力     □7.創新意識  □8.公司向心力   □9.求職動機   □10.所受教育訓練種類 

□11.學歷背景    □12.家庭概況 □13.團隊合作    □14.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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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是否提供派遣人員定期訓練？   □1.是   □2.否 (請跳至第 5 題繼續作答) 

4.請問派遣人員多久訓練一次？ 

  □1.一個月至少一次    □2.一至三個月一次   □3.三到六個月一次  

  □4.六到十二個月一次   □5.一年以上一次     □6.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

5.同職位派遣人員與正職人員薪資待遇(含各項獎金)是否有落差？  

  □1.正職人員薪水較高  □2.派遣人員薪水較高  □3.兩者相同 

6. 是否直接提供(或透過派遣公司提供)派遣勞工以下福利？ (可複選) 

  □1.各項補助(生育、結婚..等)     □2.年節獎金或禮品  □3.員工旅遊  □4.年終獎金  

□5.績效分紅    □6.法定以外其他保險 (如團體保險)  □7.慰勞假     □8.優惠存款  

□9.特約商店    □10.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

7.貴公司是否對派遣員工進行績效考核？ □1.是    □2.否 (請跳至第 9 題繼續作答) 

8.對派遣員工績效考核項目包含哪些？ (可複選) 

□1.工作表現  □2.未來發展潛力 □3.工作積極度 □4.團隊合作 □5.出勤狀況 

□6.溝通能力  □7 創新意識     □8.公司向心力 □9.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

9.貴公司是否有派遣人員轉任正職制度？  □1.是   □2.否 (請跳至第三部份繼續作答) 

10.去(102)年全年派遣人員轉任正職人數:        人，今(103)年到現在轉任正職人數:       人 

11.貴公司轉任正職人數佔總員工人數大約       % 

12.員工轉任正職主要的依據是？ (可複選)  

  □1.過往工作表現 □2.員工工作經驗 □3.未來發展潛力 □4.工作積極度 □5.團隊合作 

  □6.溝通能力     □7.創新意識     □8.公司向心力   □9.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三、派遣人員人力資源管理措施 

請圈出您對於 貴公司派遣人員下列管理內容描述的同意程度 非
常
不
同
意 

不
同
意 

有
點
不
同
意 

有
點
同
意 

同
意 

非
常
同
意 

1. 我們會提供派遣公司派遣人員的工作內容及人力數目需求……..…..  1 2 3 4 5 6 

2. 我們會提供派遣公司派遣人員工作技能及工作經驗的需求………… 1 2 3 4 5 6 

3. 我們會告知派遣人員工作上所需之專業知識及技術需求…………… 1 2 3 4 5 6 

4. 我們會告知派遣人員有關工作之要求及公司內部規定……………… 1 2 3 4 5 6 

5. 我們會告知派遣人員明確的考核標準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 2 3 4 5 6 

6. 我們對派遣人員的考核結果會給予適當的回饋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 2 3 4 5 6 

7. 我們會主動針對派遣人員的工作環境進行改善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 2 3 4 5 6 

8. 我們會透過員工聚會提供派遣人員資訊分享的機會……………....… 1 2 3 4 5 6 

9. 我們有提供派遣人員轉任公司正式職位的機會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 2 3 4 5 6 

10. 我們會盡可能給予派遣人員工作保障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 2 3 4 5 6 

11. 我們有提供派遣人員工作申訴管道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 2 3 4 5 6 

12. 我們有提供派遣人員職涯發展機會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 2 3 4 5 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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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貴公司派遣人員的整體工作表現 

請圈出您對於 貴公司派遣人員下列內容描述的同意程度 非
常
不
同
意 

不
同
意 

有
點
不
同
意 

有
點
同
意 

同
意 

非
常
同
意 

1. 公司對於整體派遣人員的專業能力感到滿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 2 3 4 5 6 

2. 公司對於整體派遣人員的工作態度感到滿意……………..…..……… 1 2 3 4 5 6 

3. 公司對於整體派遣人員的工作成果感到滿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 2 3 4 5 6 

4. 公司對於整體派遣人員的敬業精神感到滿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 2 3 4 5 6 

5. 公司對於整體派遣人員的任務配合度感到滿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 2 3 4 5 6 

6. 公司對於整體派遣人員的工作執行力感到滿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 2 3 4 5 6 

7. 公司對於整體派遣人員的可信賴度感到滿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 2 3 4 5 6 

8. 公司對於整體派遣人員的適應能力感到滿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 2 3 4 5 6 

 

   

 五、對「派遣勞工保護法」草案內容之意見 

    勞動部於 103 年 2 月完成「派遣勞工保護法」草案送行政院審議，外界對相關條文意見不一，

請從要派企業運用勞動派遣發揮經營效益，以及保護派遣勞工權益兩方面均衡之角度，您認為下

列法令規定之合適程度如何？ 

 

請圈出您對於 下列法令草案內容描述認為適合的程度: 

  

非
常
不
適
合 

不
適
合 

有
點
不
適
合 

有
點
適
合 

適
合 

非
常
適
合 

1. 派遣事業單位應與派遣勞工訂定不定期勞動契約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1 2 3 4 5 6 

2. 要派單位不得於派遣事業單位依要派契約派遣其派遣勞工前，有面

試該派遣勞工或其他指定特定派遣勞工之行為；要派單位違反規定

面試該派遣勞工，且已受領派遣勞工勞務者，自要派單位受領勞務

之時點起，視為要派單位以不定期契約直接僱用該派遣勞工…………… 

1 2 3 4 5 6 

3. 派遣勞工於同一要派單位工作滿一年，並繼續為該要派單位提供勞

務者，得以書面向要派單位提出訂定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，要派單

位未於收到通知之日起十日內以書面表示反對者，該派遣勞工與要

派單位成立勞動契約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1 2 3 4 5 6 

4. 要派單位不得拒絕、妨礙或限制派遣勞工依法令規定請假或申請育

嬰留職停薪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1 2 3 4 5 6 

5. 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，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

位連帶負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補償責任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1 2 3 4 5 6 

6. 派遣事業單位給付派遣勞工於要派單位工作期間內之工資，不得低

於要派單位僱用從事相同工作性質、內容及職務勞工之工資。但基

於績效、工作經驗或其他非因派遣勞工身分之正當理由者，不在此

限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……. 

1 2 3 4 5 6 

7. 派遣事業單位依前條規定給付派遣勞工於要派單位工作期間內之工

資，得要求要派單位提供其僱用從事相同工作、工作性質或職務之

勞工相關必要資訊，要派單位負有提供之義務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1 2 3 4 5 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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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圈出您對於 下列法令草案內容描述認為適合的程度: 

  

非
常
不
適
合 

不
適
合 

有
點
不
適
合 

有
點
適
合 

適
合 

非
常
適
合 

8. 要派單位於工作場所內提供勞工使用之設施及設備，不得因派遣勞

工之身分而有差別待遇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1 2 3 4 5 6 

9. 要派單位辦理招募時，應將招募全部內容於派遣勞工工作之場所公

告之。要派單位對派遣勞工應徵正職工作時，不得因其身分而有差

別待遇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

1 2 3 4 5 6 

10. 派遣事業單位或要派單位，不得僱用或使用下列人員為派遣勞工：

(1)、醫事人員。(2)、保全人員。(3)、航空人員。(4)、漁船船員以

外之船員、遊艇駕駛、動力小船駕駛及助手。(5)、大眾運輸行車及

駕駛人員。(6)、採礦人員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 

1 2 3 4 5 6 

11. 要派單位運用派遣勞工總人數不得逾其僱用總人數百分之三……… 

 

問: 若百分之三之比例不合適，請問您認為適合之百分比為?       % 

 1 

 

 

2 

 

 

3 

 

 

4 

 

 

5 

 

 

6 

 

 

12. 要派單位應將使用派遣勞工之人數、期間及工作內容，於工作場所

公告之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1 2 3 4 5 6 

 

  六、您對於「派遣勞工保護法」草案內容，若尚有其他寶貴意見，請告知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七、基本資料 

 

 

 

1.貴公司成立於民國         年 

2.貴公司自哪一年起開始進用勞動派遣人員? 民國        年 

3.貴公司所屬產業類型： 

□1.公家機關 □2.農、林、漁、牧業 □3.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□4.製造業 □5.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

□6.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□7.營造業□8.批發及零售業 □9.運輸及倉儲業□10.住宿及餐飲業 

□11.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  □12.金融及保險業  □13.不動產業   □14.專業、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

□15.教育服務業  □16.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 □17.藝術、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□18.其他 

4.您的職銜: □1.人資長、副總、協理、處長 □2.資深經理、經理、主任 □3.資深副理、副理、  

   課長 □4.資深專員、專員、資深管理師、管理師 □5.其他                 

<問卷到此結束，感謝您的協助，請將問卷對折放入所附回郵信封黏貼後，

直接投郵(不用貼郵票)寄回即可> 


